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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8月12日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18号

沈志帆：本院受理原告葛止诉被告沈志帆、胡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11
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3号

黄海波、朱卫珍、黄国祥、何伟兵：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0）杭上商初字第1153号，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0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6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1137号

陈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杭州吴
山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期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4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民初字第606号

孙晓龙、徐家爱：庞剑诉孙晓龙、徐家爱返还定金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民初字第1543号

潘国良：本院在受理原告任群力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原告向本院递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的通知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的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商初字第1877号

杭州双盛金属物资回收销售有限公司、杭州双盛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杭州佳璘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杭州皋亭

坝果品有限公司、张桂森、高云楠：本院受理蒋荣樵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09）杭下商初字第1877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194号

史荣良、汤海连：本院受理原告王国甫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11月18日

8：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本院第2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萧商初字第2058号

杭州富春江医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富春江医院、何丹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提交全部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8：50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146号

桐乡市安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天地钢结构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院将由姜文宪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吴贤祥、人民陪
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0年 11月 12日
8：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商初字第144号

杨中会、王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支行诉被告杨中会、张鑫
梅、王波、叶永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桐商初字第 14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529号

黄良仁：本院受理原告包樟清诉被告黄良仁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0）杭桐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欠原告
包樟清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款2570元，在判决生效
后10日内付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建民催字第9号

申请人建德红狮安仁建材有限公司失窃所持有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票据号码为GA/01 05600398；出票行为
浙江建德湖商村镇银行；出票人为建德市宏华工艺品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建德红狮安仁建材有限公司；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120000元整；出票日期为2010年 7月21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 1月 21日，申请人建德红狮安仁
建材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
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552号

陈旭、李亚飞：本院受理原告黄连明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10年10月21日14：00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433号

宁波江东东派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阿耳法
针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0）甬东商初字第43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389号

许斌：本院受理原告詹勇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甬东商初字第38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靓厨”无证营业20天

不久前， 明星叶一茜在自己的微博
中表示， 她在北京华贸商业街开了一家
餐厅， 餐厅的重头戏是泰国菜、 西洋料
理。 并推销一道被称为“ 镇店之宝” 的
日式拉面。

试营业的几天中， 经常有明星来捧
场。 名嘴李静更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

“ 带女儿到华贸叶一茜新开的餐厅———
‘ 靓厨’ 吃饭了”。

然而， 细心的消费者却发现， 该店
一直挂着“ 试营业 8.8折” 的招牌， 且始
终不能为消费者提供就餐发票。

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 北京朝阳区
高碑店工商所表示： “ 没听说过这家餐
馆， 对方也没来办过手续。” 8月 10日下
午， 高碑店工商所的执法人员赶往餐厅

进行调查。
在餐厅内 ， 自称是田亮弟弟的田

军表示 ， 该店的相关手续已委托他人
在办了 ， 只是没有将执照手续等批文
送过来 。

对于餐馆老板， 田军说， 叶一茜是
这家餐馆的合伙人之一， 田亮是这家店
的真正老板。 “ 因为田亮不便露面打理
这家店面， 我是他们特地从美国请回来
管理的。”

由于拿不出任何手续， “ 靓厨” 被
执法人员下达了关门停业的通知。 工商
部门要求餐馆的老板尽快带着营业记录
等到工商所接受调查。 “ 任何餐馆没有

‘ 试营业’ 一说， 开业就是开业。” 该所
王所长表示， 餐馆开业前需在工商所和
卫生监督所登记审批， 获得工商营业执
照和卫生许可证。 这意味着 ， 该店从 7

月 21日开业至 8月 9日无证经营 20天。
据田军向工商执法人员介绍 ， 从 7

月 21日开业至 8月 9日， 店内每天最高
的营业额为 4000元， 最低也有 2000元。
粗略计算下来， 开业 20 天来， “ 靓厨”
至少有 4万元的营业额。 工商部门表示，
根据营业额对餐馆进行处罚。

经纪人回应股东中无田亮

得知此事后， 田亮的经纪人穆先生
表示， 餐馆的 6 名股东中有叶一茜的父
亲，但田亮、叶一茜夫妇没有参股。 而闻
知无证经营一事后， 田亮责怪他们做事
太轻率。

穆先生指出，目前“ 靓厨”已经按照工
商部门的要求暂停营业，在手续办妥之前
不会再开业。

田亮夫妇开“ 黑店”被查了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理应带头依法办事

邮局错投准考证
法院判赔三千元

■通讯员 华萱

本报讯 辛辛苦苦准备考研，结果准考证被邮
递员送错地方。愤怒之下，考生将平阳县邮政局告
上法庭索赔 8万余元。近日，平阳法院一审判决平
阳县邮政局赔偿 3120元。

2009年 10月，平阳的林某报考了复旦大学金
融学硕士研究生，并经批准准予参加 2010年 1月 9
日至 10日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
眼看考试时间一天天逼近，自己却迟迟未收到准考
证， 焦急等待中的林某便联系复旦大学研招办，得
到的答复是准考证已寄出，可他与家人反复到鳌江
邮政分局查询，仍找不到该邮件下落。最终，林某因
未收到准考证而无法参加 2010年研究生考试。

2010年 2月 10日，林某家附近某市政公司的
员工将一封信件转送给林某， 而信件中装的正是
林某 2010年研究生考试准考证。 原来，复旦大学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曾于 2009年 12月 11日将林
某的准考证用平信形式寄发，结果，平阳县邮政局
敖江邮政分局的投递员将该信送到了与林某家同
条街道的某市政公司。

2010年 3月，林某起诉至平阳法院，要求平阳
县邮政局赔偿其报名费、交通费、考试培训费、延迟
一年就业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8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寄件人以平信形式寄发信件，
邮政企业应当依约将信件准确投送给收件人。 现
被告下属单位错投信件， 造成原告未能及时收到
准考证而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 原告的报名费用
120元及至上海查询准考证的交通费 1000元属于
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当赔偿。被告错投信件的行
为，致使原告不能参加 2010年研究生考试，给原
告精神造成一定的损害，应当予以适当赔偿。结合
本案具体案情， 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付精神抚慰
金 2000元为宜。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打着田亮、叶一茜夫妇旗号的“ 靓厨”餐馆竟然是黑店？ 8 月 10 日，北京工商部门已责令餐馆关门，并要求
餐馆在取得相关营业资格后才能迎客。

■孙杨

■通讯员 孙建新 任远海

本报讯 网上自吹是央视上榜品牌，实
际上只是一个简陋的组装厂。 日前，长兴县
工商局对一起涉嫌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
的小工厂进行查处。

长兴县工商局网管大队在日常巡查监
控中发现，当地一家企业在网站上介绍的热
水器产品内容有些夸张，企业的产品成为央

视上榜品牌、中国名牌、中国消费者十大满
意产品……看得执法人员一愣：“ 辖区内好
像没有这么厉害的热水器生产企业啊？ ”为
查明真相，执法人员进行了实地调查。

当执法人员按照企业网站宣传中的地
址找到这家企业时,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200平米的厂房里，堆着各种各样的证书和
横幅，当执法人员展开横幅时，上面的内容
更是离谱：央视唯一热水器上榜品牌、唯一
进入上海世博会的指定产品。

在这些宣传品的不远处，有 3个工人正
在组装热水器。 经询问，这些热水器全是从
外面购进配件，再到厂里进行组装。

执法人员立即叫来厂方负责人。 据调
查，该厂登记注册了从事热水器销售业务的
经营性营业执照，但由于产品无人认可没有
销路，就想出虚假宣传的“ 妙招”。

长兴县工商局鉴于当事人无生产组装
热水器资质及违反了 《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有关规定对其进行查处。

央视上榜品牌？ 执法人员一愣
长兴工商查获辖区一起网上虚假推销产品案

■新华社 范春生

沈阳市一名孕妇出行时不慎踩到松动
的井盖， 井盖侧翻正好砸在其肚子上，9个
月大的胎儿夭折， 因此将井盖所属的房产
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告上法庭。 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10日一审判定， 房产部门承担全
部责任， 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 2万元以及
治疗费等 8000余元。

2009年 5月 29日，已经怀孕 9个月的
沈阳市民李秋艳出门散步， 走到小区门口

时，踩到路面上的下水井盖，井盖侧翻，其
不慎跌入水井中， 被踩翻的井盖正好击中
其腹部。 李秋艳顿感肚子疼痛，随即被送到
医院，经抢救胎儿仍然没有保住。

经询问，李秋艳一家了解到“ 惹事”的
下水井盖为小区楼房的附属设施， 进而推
定出所在区的房产局或街道办事处为该下
水井盖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 于是，她将这
两家单位告上法庭， 索要精神赔偿和治疗
费、误工费等。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 李秋艳的人身损
害是由下水井盖被踩后侧翻而造成的，因

此， 该下水井盖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对
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举证期限
内，街道办事处提交证明文件，明确了街道
办事处的职责所在， 因此街道办事处不承
担赔偿责任； 房产部门因未向法庭提交相
关证据， 也未对其抗辩意见提供相应的证
据，举证不能，故应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认定， 原告不仅遭受胎儿死亡的
打击，且根据医嘱两年内不能生育，故精神
抚慰金酌情确定为 2万元。 另外，房产部门
还应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损失共计 8000
余元。

井盖砸死腹中胎儿 孕妇获赔 2 万元


